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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花師教育學院第 4 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花師教育學院大樓 A309 會議室 

主    席： 范熾文院長                           

出席委員：教行系梁金盛主任、教育系劉明洲主任、幼教系石明英主任、 

體育系尚憶薇主任、特教系林坤燦主任。 

列席人員：  

 

壹、報告事項： 

1. 特教語言治療研究所及幼教辦理學士後學位學程教保員專班計畫已於 11/28 日

校務會議通過。 

2.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與獎勵辦法之第四條修訂為教學評量平均成績在系所（中心）

平均值以上或教師個人教學評量分數平均在 4.1 以上（前述教學評量成績不含

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士班）足為表率者，均有被推薦之資格。 

3. 教育處公告全英語課程開課獎勵金檢核項目為： 

      (1)上傳教學計畫表 

      (2)國際組類別學籍高於教學分組 

      (3)班級人數合班課程人數加總計算 

      (4)期中教學意見回饋或教卓中心到班施測服務問卷填答率達 50%以上 

      (5)參與教卓中心英語教學相關研習活動 

      (6)參與全英授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如通過檢核獎勵金每學分為 5000 元。 

4. 請鼓勵教師申辦教卓中心各執行計劃(教師社群、學生自主學習社群、教育部教

學實踐等)並轉知師生了解深耕計畫目標與內容。 

5. 12/24(一)早上 10 點幼兒園師生於本院中庭分享聖誕報佳音活動，敬請各系熱

烈參與。 

6. 目前本校各類境外生共 950 人，本院外國學生 29 人；僑生人數 51 人。 

7. 系所評鑑時程暫訂於 109 年下半年度 11-12 月，敬請各系做好評鑑準備。 

8. 築夢獎學金已開放報名，報名截止日為 108 年 2 月底前，請各系主管宣導，並

請各系學生至花師教育學院網站築夢獎學金專區列印申請表踴躍報名參加。 

9. 於本日會議中辦理深耕計畫落實中小學多元智慧教育期末成果展。 

10. 學院內地下室本為避難空間之用，依規定不得用於學生活動，為避免安全疑慮，

管制時間定為晚上 10 點後電燈關閉並禁止一切活動，敬請各系代為宣導。 

11. 各系可推薦一至二位畢業校友(包括在職班)加入東華大學校友總會，於前兩年

可免收會費。 

12. 本校校園內有超速限制，敬請各系宣導請學生注意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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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 1 案 

案由：花師教育學院學士班增設系所大一不分系，提請討論。(參閱附件一) 

說明：依據「108 學年度東華大學特殊選才洄瀾匯學招生計畫」辦理。 

      檢附花師教育學院 109 年度學士班增設系所大一不分系計畫書乙份、申請增

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基本資料表。(詳如附件一) 

決議：取消暑期先修班部分，並更正各系設立學年度，於計畫書完成後續提院務會

議及校發會審議。 

   第 2 案 

案由：108 年深耕計畫多元智慧教育部份濃縮，推動子計畫重點，提請討論。 

(參閱附件二) 

說明：108年深耕計畫分項六、強化在地連結之落實中小學多元智慧教育，目前子計

畫已刪除原民教育及幼兒教育，保留推動偏鄉閱讀、科普傳播、融合教育、

探索環境、教學與行政人才培育等五子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 

案由：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修正建議一案(參閱附件三) 

說明： 

    一、有關「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說明」(如附件三)， 

第六點、指導學生： 

(一)凡指導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論文之科目，授課時數之 

計算方式以學分數、選課人數兩者之最小值為依據，每 

位專任教師至多以 2 小時為限。(如學期中有研究生休、 

退學指導未滿一學期者仍以一學期計算) 

(二)凡指導學士班學生畢業專題、論文或總結性課程之科目 

，授課時數以每指導 1 名學生核給 0.25 小時之方式計算， 

每位教師至多以 1 小時為限。 

二、為鼓勵老師多開課程，提供學生多元修課機會，教行系梁金盛主任提請教務

處修正上述授課時數核計原則，其修改建議如下說明： 

(一)凡指導碩士班及博士班論文之科目，碩士班部分指導每 

位學生 0.25 小時計算，博士班部分每位學生以 0.3 小時計 

算(如學期中有研究生休、退學指導未滿一學期者，以一 

學期計算，核計期限仍維持碩士班二年、博士班三年)。 

(二)凡指導學士班學生畢業專題、論文或總結性課程之科目 

，授課時數以每指導 1 名學生核給 0.2 小時之方式計算， 

每位教師至多以 1 小時為限。 

(三)碩博班論文指導課程核實計算每位專任教師授課時數。 

(即如核計超授鐘點仍給予超支鐘點費，至於學士班則不予核實)  

決議：經主管討論後通過，院辦上簽呈請示教務處意見，並請校長裁決。 

第 4 案 

案由：花師教育學院 A109 階梯教室命名為洋霞講堂名牌製作一案，提請討論。(參

閱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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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日前校方接受校外老師捐贈款項，院內和秘書室討論後決定以 A109 階梯教室 

命名為「洋霞講堂」，詳細名牌設計資料如附件，敬請討論。 

決議：經主管討論後決定採用黃底色之說明牌，會議紀錄寄送秘書室並請其再 

行確認製作細節及後續事宜。 

貳、臨時動議： 

參、散會： 12 時 40 分。 


